
~~幼兒接送辦法~~ 

 

1. 請按時接送幼兒，勿過早或過遲。 

 來園時間：週一～週五上午 7:30開始。 

 離園時間：週一～週五，依「延長照顧服務辦法」實施。             

2. 本原則依據「延長照顧服務辦法」實施。如附件 1 

3. 延長照顧服務費用登記在收費袋中，依收費袋金額繳交。 

4. 接送幼兒時，請依「家長臨時停車位置圖」停放車輛。如附件 2 

5. 為維護幼兒安全，請家長依照園所安排時間接送幼兒。 

6. 委託他人接送幼兒時請務必事先以聯絡簿、電話或交待值班老

師 告知園所或各班老師。 

7. 若幼兒無法準時上學或家長臨時有事無法配合接送時間，請事

先告知園所及老師。 

 



附件 1 

  



附件 2 

 


